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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考公職？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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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專業、貢獻服務社會

收入穩定、免除後顧之憂



二
、

公
職
人
員
的
福
利
制
度

考試種類 取得職等
初任薪資

(本俸+專業加給)
備註

高考一級（特考一等） 薦任９等 $66,210

薪資未扣除

公保、健保、

退撫及所得

稅。

高考二級（特考二等） 薦任７等 $56,660

高考三級（特考三等）
薦任６等 $53,520

委任５等 $49,340

普通考試（特考四等） 委任３等 $41,700

初等考試（特考五等） 委任１等 $33,850

初任公務人員待遇-以一般文職為例：

資料來源：全國人事法規釋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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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利

制

度

保 險 公保、健保

津 貼 子女教育補助費、婚喪生育補助費

獎 金 考績獎金、年終獎金

假 期
年休假最高30日(任職滿14年以上者)強制10天休假，
應刷國民旅遊卡，其餘天數可休假或改支領不休假加班費

退

撫

制

度

退 休
一次退或月退或兼領二分之一的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的月
退休金併行，可確保退休生活無虞

撫 卹 因公或意外死亡或病故，對遺族照料確保身後無憂

公務人員福利退休制度

二
、

公
職
人
員
的
福
利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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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 民間上班族

1. 三四五等考試，薪水約49K、
41K、33K。

2. 加上單位或職務加給，如調
查局、國安局、警察、司法
等，起薪可達50K~70K之間。

3. 薪資逐年穩定加薪。

4. 升等考及考績升職，升遷管
道公平。

5. 國家保障工作權至65歲退休。

6. 研究所進修可申請留職停薪；
另可申請在職進修、帶職帶
薪。

大學畢業起薪約30K，而研究所畢
業起薪約47K不等。但有的民營機
構待遇也不錯。

小公司較無一定標準的升遷管道或
加薪機會，往往是老闆說了算。大
公司比較有制度。

中小企業平均壽命12年，倒閉、
裁員皆無法預期。大公司比較OK。

公司補助的機會少，且多需用自
己的時間及財力。

薪資

發展

保障

進修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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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公
職
的
應
考
資
格

考試種類 報考資格 科系組所限制

高 考 一 級

特 考 一 等
博士 無限制

高 考 二 級

特 考 二 等
碩士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研究院所畢業或研究

所曾修習考試類科專業科目二科以上

高 考 三 級

特 考 三 等

獨立學院以上畢業

普考3年

高等檢定及格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系科組畢業或曾修習

考試類科專業科目二科以上

普 通 考 試

特 考 四 等

高中職畢

初考3年

高等或普通檢定及格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類科畢業

初 等 考 試

特 考 五 等
年滿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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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涯規劃

選項一：

通過公務人員考試，服公職

選項二：
通過專技人員考試、取得執業
證照，服務大眾

選項三：
於民間企業服務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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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事 務 與 公 民 教 育 學 系

公職學程說明
申請資格、申請時間、學分架構、修習證明、好消息



一、學程申請資格

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均得申請修習本學程，惟申請修習

本學程學生，應通過學程委員會之審核同意後取得修讀資格，

並將同意修讀名單彙送教務處存查。

審核作業以每學年辦理一次為原則。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公職人員培育學分學程簡介



二、學程申請時間

有意申請學分學程之同學，務必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

當週的星期二下午1時前，將申請表送至公育系辦公室，

逾時不受理。

請到公育系網
下載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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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學
分
架
構

必修科目 （6學分） 選修科目（擇一類別至少選修10學分）

法學緒論

中華民國憲法（一）

行政法（一）

A組 一般行政類別 B組 教育行政類別

行政學（一）、行政學（二）

政治學（一）、政治學（二）

公共政策（一）、公共政策（二）

民法（一）、民法（二）

刑法（一）、刑法（二）

社會學（一）、社會學（二）

經濟學（一）、經濟學（二）

公共管理

國際關係

地方政府與政治

比較政府與政治

行政法（二）

中華民國憲法（二）

教育概論

教育行政

學校行政

教育心理學

教育哲學

教育測驗與統計

比較教育

看更多詳細資訊

(111.12.25 起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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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考應試科目=共同科目+專業科目

※ 本學程涵蓋一般行政、一般民政或教育行政及人事行政考試之共同科目及專業科目。

考試項目
考 科

《粉字：公職學程；藍字：通識 (國文、英文)》
適合之學院或
對象建議

一般行政
(高普考或三等
相關特考)

共同科目 1.國文、2.法學知識與英文

1.教育學院學生

2.所有師資生

3.其他學院跨領

域修習生

專業科目 3.行政學、4.行政法、5.政治學、6.公共政策

一般民政
(高普考或三等
相關特考)

共同科目 1.國文、2.法學知識與英文

專業科目 3.行政學、4.行政法、5.政治學、6.地方政府與政治

教育行政
(高普考或三等
相關特考)

共同科目 1.國文、2.法學知識與英文

專業科目
3.行政法、4.比較教育、5.教育行政學
6.教育心理學、7.教育哲學、8.教育測驗與統計

人事行政
(高普考或三等
相關特考)

共同科目 1.國文、2.法學知識與英文

專業科目 3.行政學、4.行政法、5.現行考銓制度、6.公共人力資源管理

公職學分課程與國考科目對應關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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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項目 考 科 (粉：公職學程；藍：通識或學系專業課程) 適合學院建議

文化行政
(高普考或三等
相關特考)

共同科目 1.國文、2.法學知識與英文
文學院

專業科目 3.文化行政與文化法規、4.藝術概論、5.本國文學概論、6.文化人類學

生物技術
(高普考或三等
相關特考)

共同科目 1.國文、2.法學知識與英文
理學院

專業科目 3.生物化學、4.微生物學、5.生物技術學、6.免疫學

財稅行政
(高普考或三等
相關特考)

共同科目 1.國文、2.法學知識與英文
管理學院

專業科目 3.民法、4.財政學、5.稅務法規、6.會計學

電子工程
(高普考或三等
相關特考)

共同科目 1.國文、2.法學知識與英文 工學院
技職學院專業科目 3.電路學、4.電子學、5.電磁學、6.半導體工程、7.計算機概論

體育行政
(高普考或三等
相關特考)

共同科目 1.國文、2.法學知識與英文
社科體院
(運動學系)專業科目 3.行政法、4.世界體育史、5.運動自然科學、6.體育行政與管理、7.運動社會學

本學程部分課程搭配通識及學系專業課程，亦可具備其他類科應考實力，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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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程修習證明

一、條件：

修畢本學程規定之科目、達到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

二、申請方式：

檢具歷年成績單，向本系申請學程修習認證。

經本系及教務處審核通過，由教務處發給學程證明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公職人員培育學分學程簡介



公職人員培育學分學程簡介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歡迎申請公職人員培育學分學程

以上報告．敬請參考


